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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企业性质的二重性

赵　平　骆宇俭

企业问题与市场问题是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在

科斯的《企业的性质》和《社会成本问题》开山之后, 特别是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 新制度经济学成了经济学的显学, 而对企

业与市场的研究则成了显学中的显学, 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特

别是对企业与市场关系的研究更是如此。但是, 尽管如此, 新

制度经济学在企业的性质及其与市场相互关系的研究上还差

强人意, 如不能准确阐明企业与市场的互补性关系, 有时甚至

得出一些错误性的结论, 如企业的存在仅是对市场的取代, 等

等。本文将力争在新制度经济学的框架内比较完整准确地表述

企业性质的二重性及其与市场相互关系。

一、企业性质的批评性回顾

科斯在 1937 年发表的《企业的性质》一文中表明了企业与

市场的替代性关系, 得出了企业的性质是节约市场交易的组织

或制度的结论。尽管科斯对企业性质的判断获得了众多经济学

家的赞同, 然而, 科斯的这一结论也遭遇了来自理论和实践两

方面的挑战, 张五常认为, 由于企业与市场在本质上都是契约

性安排, 因而“无法确切地知道企业究竟是什么?①, 这就是说,

科斯的关于“企业的性质”在张五常那里, 其性质或本质并不

清楚。周其仁在企业性质的分析中特别强调企业是“一个人力

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特别合约”②。周先生的观点虽然很有见

解, 可是这一特别之处其实并不能特别说明“企业究竟是什

么”, 解释不了张五常的疑问, 因为企业家雇用名作家、名记者

为其企业写报告文学, 这显然是一种“劳务的利用”, 但谁也不

会说这是一种周其仁意义上的“特别合约”。而陈宗胜、杨晓康

则“把企业看作为一个非合作讨价还价重复博弈”的“初始合

约最重要”的“一系列合约的联结”③, 陈、杨两位先生认为企

业是“非合作⋯⋯”很有道理, 因为如果只有合作性行为, 那

么也就不存在企业的监督问题和剩余索取权等一系列问题了,

进而不存在我们在通常意义上所理解的企业——没有企业家

的企业。但是, 就我们通常所说的企业而言, 如果在“非合

作”的同时不存在“合作剩余”, 那么根本就谈不上“非合作”

问题了。所以, 企业是一种合作—非合作均衡的组织, 陈、杨

两位先生在此问题上的观点是有失偏颇的。另外, 陈、杨两位

先生认为企业是“一系列合约的联结”, 可是, 其具体内涵是什

么? 他们并没有给予回答。在经济学的现有“知识背景”下, 我

们无法理解这一说法的具体内涵, 而且这一说法与科斯的“一

系列契约被一个契约替代了”④中的“一个契约”又有何区别?难

道“一系列合约的联结”不可以看作为一个整体性的契约? 如

果是, 则陈、杨两位先生的说法与科斯的“一个契约”并无本

质上的不同。

对科斯观点最为严重的挑战是来自经济活动的实践, 这就

是, 在市场交易费用持续下降的情况下, 众多企业的规模为什

么不是变得越来越小反而变得越来越大? 根据科斯的分析逻

辑, 这应是企业内部交易费用下降更快所致, 可是似乎没有哪

个学者同意这一解释, 因为大家普遍认为企业内部交易费用下

降速度肯定赶不上市场交易费用的下降速度。最重要的是, 现

实中企业与市场都在变得越来越大, 而杨小凯—黄有光的观点

也只能说明市场的扩大或缩小, 并不能说明企业与市场共同扩

大或缩小的互补性关系, 以至于张维迎在杨—黄观点的基础上

也只能得出“在微观层次上市场和企业可以相互替代, 而在宏

观层次上二者则是互补性关系”⑤这一没有进行任何逻辑推导

的武断性结论。

二、企业性质的初步判断

11 科斯对企业性质分析的缺陷

国内一些著名经济学家曾在科斯的分析逻辑基础上推断

说: 完全竞争的市场中不存在企业, 原因在于完全竞争市场中

交易费用为零或合约的完备性。⑥实际上, 我们还可以沿着科斯

的逻辑小走一步继续推断得到: 先有市场, 后有企业, 市场是

企业存在的前提, 至少在逻辑上应是如此, 而不能相反或同时

产生和存在, 不然, 企业就没有可以取代的对象。可是, 对于

我们的这一推断, 从未见有学者表述并赞同过, 只有黄少安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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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对此结论表示了怀疑⑦, 这说明学者们对此推论是持怀疑或

否定态度的。我们不禁要问: 为什么一些学者在同样的科斯逻

辑上得出或赞同“完全竞争市场不存在企业”的结论而否定或

怀疑“先有市场, 后有企业, 市场是企业存在的前提”的结论

呢? 根据逻辑学原则, 在同样的逻辑上推断得到的结论, 要么

都对, 要么都错, 不可能有对有错, 因此, “完全竞争市场中不

存在企业”的结论也应是错误的。这一现象的出现, 至少说明

科斯对“企业的性质”的判断是不完全的, 比如“企业的性

质”不是一重的, 而是二重或二重以上的, 并且这些性质又是

相互联系的, 这有可能吗? 情况确实如此, 我们将在本文第三

部分进一步分析企业性质的二重性。

21 完全竞争市场中也存在企业

在探讨企业的起源或产生之前, 我们有必要探讨市场经济

产生之前的非市场经济形态中的生产性合作组织, 首先, 我们

可以肯定的是, 生产性的合作组织如家庭、互助组在非市场经

济中是存在的, 不容置疑的, 无须论证的, 而且学者们都知道

这种合作通过合作者的合理分工能提高劳动生产率, 得到生产

性的合作剩余, 这也是传统经济学早已论证好的结论。其次, 针

对科斯对企业性质的判断, 我们自然要问, 难道在市场经济中

就不存在生产性的合作组织吗? 我们所消费的产品难道不是由

生产性组织生产而是由每个人自己生产出来的吗? 对上述问题

没有谁会作出肯定的回答。那么, 进一步地, 在市场经济中的

合作性的生产组织难道不想得或得不到这种生产性的合作剩

余吗? 难道作为市场经济中的生产性组织与非市场经济中的生

产性组织相比一点共性也没有吗? 难道市场经济中的生产性组

织只能得到或只想得到一点节约了市场交易费用吗? 我们不知

道众多的新制度经济学家为什么仅认为企业只是节约市场交

易费用和替代市场的组织? 难道市场在具有资源配置功能的同

时也具有生产性功能吗? 如果市场真的也具有生产性功能, 那

么, 我们只好认为张五常对企业与市场关系的判断最具本质

性, 事实上, 市场只有资源的配置功能而不具有具体的生产功

能, 虽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两种功能的关系非常密切。我们

可以说, 即使在完全竞争的市场——市场交易费用为零的条件

下, 也必然存在生产性的组织——企业, 只要企业分工合作的

生产性剩余收益超过组织分工的费用——企业内部交易费用,

更何况在完全竞争市场中的企业的内部交易费用也为零的情

况下。实际上, 按照科斯的逻辑, 在企业追求生产性合作剩余

最大化和内外部交易费用都为零的条件下, 完全竞争市场中的

企业规模应比两种交易费用都不为零的不完全竞争市场中的

企业规模更大, 而不是不存在。退一步讲, 即使你们承认科斯

对企业性质的判断是正确的, 那么, 在两种交易费用相等且都

为零的条件下, 得到的正确结论应该是不存在谁取代谁的问

题, 至少也应得出不知道是否存在企业的结论, 无论如何也不

能得出完全竞争市场中不存在企业的结论。

从分工和规模经济的角度看, 同样也不能得出完全竞争市

场中不存在企业的结论。因为在完全竞争市场中尽管所有的生

产者都一样, 但这种都一样的生产者可以是指这些生产者采取

同样的分工方式, 生产规模完全相同, 得到相同的规模收益, 这

种现象的存在并不危及完全竞争市场条件的存在。所以, 在完

全竞争的市场中, 同样可以存在追求生产性合作剩余的企业。

完全竞争市场存在的不可能性, 不仅在于其存在条件的不

现实性, 而且完全竞争市场假设在逻辑上也是错误的, 因为竞

争是相对于垄断而言的。而完全竞争市场假设则完全排除了垄

断的存在, 因而这种假设在逻辑上是经不住推敲的⑧。在理论

上, 我们可以把完全竞争市场设想为竞争程度趋于无限, 但永

远不能完全排除垄断存在的市场。市场的非完全竞争性, 交易

费用的存在, 企业是否只是科斯意义的性质的企业呢? 是否只

为获取节约了市场费用而存在呢? 首先, 企业作为一种生产性

的合作组织, 我们无法排除其对生产性合作剩余的追求, 在竞

争的市场中更是如此, 其次, 在存在企业的内部交易费用和市

场交易费用的情况下, 只要生产性的合作剩余超过两种交易费

用之和, 这种企业就会存在, 当然 , 这里不排除科斯的企业内

部交易取代市场交易的现象, 所以, 传统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完

全可以容纳交易费用的存在并进而说明企业的存在, 不一定非

要在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内说明企业的存在, 更何况, 新

制度经济学在企业理论上还有许多缺陷和不完善的地方, 我们

将在本文后面予以详细分析说明。

众多新制度经济学家之所以认为“完全竞争市场不存在企

业”, 可能是因为混淆了“企业的性质”与“企业家的性质”的

区别, 或者混淆了完全竞争市场中“企业的性质”与不完全竞

争市场中“企业的性质”的区别。因为在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

完全信息或完备合约意味着不存在任何不确定性, 不存在决

策、监督的必要性, 因而也就不存在履行决策、监督职能的企

业家。但完全竞争市场中不存在企业家并不意味着也不存在企

业, 而是仍然可以存在着为交换而进行生产的合作性组织, 这

种合作性组织就象家庭生产、互助组一样。因此, 尽管这种组

织中不存在企业家, 但它既然是为交换而进行生产的组织, 那

么, 我们就不能不认为这种组织就是一种企业。然而, 这种企

业和不完全竞争市场中的企业相比较, 又有所不同, 这就是不

完全竞争市场中的企业, 信息不完全, 合约不完备, 面临着企

业内外部的种种不确定性, 因而存在着专门履行决策、监督职

能的企业家。

综上所述, 我们可以说, 企业首先是一种生产性组织, 作

为生产性组织, 它存在久远, 它追求的是生产性合作剩余, 如

果该生产性组织是为交换而生产, 那么, 这种组织就是我们通

常所说的企业。作为企业, 这种组织具有生产性和交易性二重

性质, 它既要追求生产性剩余, 也要追求节约了的交易费用, 只

要有一个存在, 企业就会存在和追求它, 所以这种具有二重性

的合作组织在所谓的完全竞争的市场中也是存在的, 只是无法

追求节约了的交易费用。作为为交换而存在的企业, 我们无断

定它的产生与市场相比谁先谁后。从逻辑起点看, 企业与市场

应同时产生或存在, 两者互为存在前提, 但作为生产性组织, 企

业的雏形早在原始社会就已存在, 比市场的产生要早得多。在

存在交易费用的条件下, 交易费用的大小可以影响企业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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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 但不影响企业的存在, 除非交易费用大到超过生产性合作

剩余。

三、科斯假设的错误及其继承者的分析逻

辑缺陷——对企业性质的进一步判断

　　11 科斯假设的错误

(1) 科斯曾说: “企业的扩大必须达到这一点, 即在企业内

部组织一笔额外交易的成本等于在市场上完成这笔交易所需

的成本, 或者等于由另一个企业家来组织这笔交易的成本。”⑨

从交易均衡角度看, 科斯的这一对两种交易的均衡条件的表述

是不完全的, 在一定条件下甚至是错误的, 离开“收益”谈论

交易均衡如同离开“效用”、“产量”谈论消费者均衡、生产者

均衡一样是毫无道理的, 除非科斯能确保两种交易的边际收益

始终相等, 而这又是极不现实的。科斯这一不言自明的假设被

经济学界毫无疑义的接受是理论上至今未能准确阐明企业与

市场关系的根本原因。

(2) 科斯在他的论文中未能说明为什么存在交易费用以及

两种交易费用的严格构成, 更为重要的是他未能完整准确说明

交易费用变化的原因及其与产生或存在的原因的区别, 而且后

来的学者们也未能意识到交易费用产生原因与变化原因这两

个概念的区别和不同。这一认识的不足也是经济学家至今未能

准确阐明企业与市场互补性关系的重要原因。

21 企业与市场替代关系绝对化

企业的交易包含市场交易和内部交易两种类型, 这两种交

易在某种本质上都是契约性交易, 可以相互替代, 如何替代则

取决于两种交易的收益与费用大小的比较, 这种比较和替代的

目的是使两种交易的费用总和最小化。然而, 到目前为止, 关

于两种交易相互替代的观点往往都把这种替代关系绝对化或

者过分相对化, 似乎一个企业用内部交易替代市场交易, 这个

企业就不存在市场交易了; 或者反过来, 用市场交易替代企业

的内部交易, 就不存在企业和企业的内部交易; 或者因企业与

市场的相互替代关系而否认两种交易的区别。事实上, 两种交

易对任何一个企业而言, 客观上都是同时存在的。一定的交易

费用如何在两种交易间配置或者两种交易如何配置使交易费

用总和最小化如同消费者的一定的货币收入在两种商品间的

购买配置或者生产者的一定生产成本在两种要素间的配置一

样, 服从同样的逻辑过程, 都依据等边际原理进行配置。

31 企业与市场关系分析的逻辑前提不清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市场经济中的经济资源总量是恒定

的, 这些资源无非只能通过企业和市场两种方式进行配置, 企

业配置多了, 市场配置就少; 反之, 则相反。因此, 在市场经

济资源总量恒定的条件下, 企业与市场的关系只能是替代性关

系, 要说明它们的互补性关系, 就必须突破这一前提条件。可

是许多学者都忽视了这一关系的存在前提, 仅在市场经济条件

下要想说明企业与市场的互补性关系是根本不可能的。

41 对交易费用产生和变化的原因界定不清

科斯以来, 新制度经济学家们在“交易费用”的分析和运

用中至少存在两方面问题, 一是对企业内部交易费用产生和升

降变化原因的分析不全面、不完整, 把产生或存在的原因与变

化的原因混为一谈; 二是对交易费用的升降究竟是指总费用的

升降还是指平均费用或边际费用的升降, 概念不清。我们认为,

决定交易费用产生或存在的原因与决定交易升降高低的原因

并不完全一致。从整体上来说, 信息不完全、资产专用性的存

在是交易费用产生和存在的基本原因, 并且, 信息不完全的程

度、资产专用性弱, 无论是对交易总费用, 还是对平均交易费

用或边际交易费用而言, 也就都是决定其升降高低的重要因

素, 但并不是仅有的因素, 如水缸里的水, 并不是只有“舀”

(舀进舀出) 才是其存在与升降高低的唯一因素, 也许漏水也是

决定其降低或水平高低的主要因素, 显然, 漏水并不是水缸里

最初产生和存在水的原因。就企业内部交易而言, 就生产一定

量产品 (包括劳务, 下同) 的交易而言, 随着这种生产产品的

交易的不断重复进行, 不仅由于信息完全程度提高等原因导致

内部交易总费用和单位产品平均交易费用 (包括边际交易费

用) 下降, 而且也会由于生产的熟练程度提高等原因导致一定

的交易费用支出而生产出更多的产品或单位产品分摊的交易

费用下降。更为重要的是, 随着企业内部交易规模的扩大——

也就是企业生产规模的扩大, 规模经济的作用越发明显, 一定

产品生产的交易总费用或单位产品所分摊的交易费用也越发

下降, 而交易费用的这种下降性质是市场交易根本不可能具有

的。长期以来, 新制度经济学家之所以忽视了这一点, 原因是;

(1) 他们没有搞清楚交易费用产生、存在和变化原因的非一致

性问题。 (2) 虽然他们都知道规模经济的存在, 但他们可能认

为研究交易问题的经济学范式容纳不了有关生产的范畴。其实

他们不了解这是科斯以来分析范式缺陷所致, 总在科斯的不言

自明的假设下分析, 自然是解决不了问题。 (3) 对企业的契约

性质认识不清, 把企业的市场交易契约与内部交易契约看作为

在本质上是完全相同的东西, 阻碍了人们对企业内部交易性质

的进一步认识。笔者在下一段落中将对此问题作专门分析。

51 对契约的性质认识不清

新制度经济学家们把企业的内部交易与市场交易在本质

上都看作为契约性交易 (张五常正是据此否认企业与市场的本

质区别) , 这一看法虽然正确, 但不全面, 需要进一步深入分析

契约的性质。从合约的长期执行过程来看, 企业的市场交易是

间断不连续的, 是一次次来完成的, 而企业的内部交易是连续

性的 (科斯曾用一系列契约和一个契约来表示上述现象, 可惜

科斯的继承者都忽视了科斯的这一说法)。从数学上看, 间断性

的契约关系与连续性的契约关系两者相比, 足以能导致两者某

种本质上的区别或不同。就企业而言, 企业的内部交易不仅仅

是人与人之间的一个交易过程, 而且也是与此同时的一个人与

物相互作用的过程, 是一个人与人相互交易的同时发生的人与

物相互作用的过程, 所以, 企业的内部交易具有不同于企业市

场交易的性质, 这可称为企业内部交易的二重性。正是这种二

重性, 不仅导致人与人的交易伴随着交易的重复而使交易总费

用和平均费用下降, 而且导致人与物的不断重复的相互作用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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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率不断提高, 进一步降低单位产品所分摊的交易费用。

如果我们必须从契约角度对企业的两种交易进行区别, 那

么, 可以说, 市场交易是间断性的契约交易, 内部交易是连续

性的契约交易。正是这种连续性的契约交易, 才使得企业区别

于市场——以一个生产性组织而存在。作为一个不同于市场的

生产性组织, 企业不仅要降低交易费用以获取更多利润, 而且

也要降低生产费用以获取更多利润。

进一步地, 企业内部交易的二重性, 我们实际上也可以说

这是企业生产的二重性。无论是哪种二重性, 我们无非是说, 企

业具有二重性——交易性和生产性 (这不同于马克思所说的资

本主义企业管理的二重性) , 对企业性质的这一判断, 使我们也

“无法确切地知道企业究竟是什么”, 除非我们说企业就是企

业, 它具有不同于市场的二重性。当然我们的感慨完全不同于

张五常发出此言的情怀, 张五常是摸到大象的腿, 发现大象象

木柱一样而不知大象为何物式的感慨, 而我们是曾经摸过大象

的鼻子又忘了, 现在摸了大象的腿又想起了鼻子才发出不知大

象为何物式的感慨。企业究竟为何物? 新制度经济学家们说, 企

业是节约市场交易费用的组织, 但我们也可以说, 企业是节约

生产费用的组织。我们知道, 新制度经济学家们的“说法”是

针对市场交易而言的, 我们的“说法”是针对自给自足的小生

产者而言的。虽然这两种说法都没错, 但又都不全面。新制度

经济学家们还认为,“交易费用是经济制度的运行费用”βκ (阿罗

语) , 企业则是节约市场交易费用的制度, 就此语而言, 根据科

斯的企业与市场的相互替代关系, 我们如何定义市场呢? 市场

是什么呢? 是节约企业内部交易费用的组织或制度吗? 如果是

这样, 则企业与市场就成循环定义的关系了。但是, 如果我们

从企业的二重性出发, 把企业也看作是节约生产费用的制度,

那么, 这一点则是企业与市场相比的不同点, 这说明企业与市

场是两种性质不完全相同的组织或制度。同时, 这也说明, 企

业替代市场并不是完全出于节约市场交易费用的目的, 也有可

能是出于获取生产效率提高所节约的交易费用这一目的, 或者

说是出于获取生产效率提高的剩余。然而, 企业制度的这种二

重性, 显然又导致了一向被认为“虽不能具体计算但定义明

确”的交易费用概念现在也变得模糊不清了, 制度与交易费用

不再是一一对应关系了, 制度同时与交易费用和生产费用两种

费用相对应, 使我们不知交易费用为何物, 制度又为何物。看

来, 在新制度经济学家认为已经定义清晰的“交易费用”概念、

“制度”概念在修正科斯假设的错误后又变得模糊不清了。

有趣的是, 经济学家们在企业性质的认识上所犯的错误与

在爱因斯坦统一的光子波粒二象性理论产生以前几百年物理

学家们在光的认识上所犯的错误如出一辙, 总是非此即彼, 而

不是亦此亦彼, 阻碍了科学和认识论的发展。虽然我们得出了

企业性质二重性的结论, 但还没有准确界定交易费用和制度这

两个概念的内涵, 不知量子理论中的海森堡的“测不准原理”和

玻尔的“互补性原理”能否有助于我们精确测定或理解交易费

用的内涵并对制度的概念作出更准确的界定。

四、企业与市场的互补性关系

11 杨小凯—黄有光模型

该模型的突出之处是交易的选择不在市场与企业之间, 而

是在自给经济与市场经济之间。杨—黄认为, 只要劳动分工的

收益超过组织分工的交易费用, 市场或企业就会出现, 或者两

者同时出现。如果分工能够持续进行, 那么市场经济的规模就

随之扩大, 同时自给经济中资源总量在不断减少, 当分工的边

际收益和分工的边际交易费用相等时, 分工停止, 自给经济和

市场经济处于均衡状态。鉴于历史上的主要交易模型都是从费

用或成本角度分析交易均衡, 为了一致和便于说明问题, 我们

对杨—黄模型的思想换一种表述, 这就是, 一定的资源不是用

于自给经济中, 就是用于市场经济中, 用于自给经济则产生效

率损失, 我们称之为“非交易费用”; 用于市场经济则又产生组

织分工的费用, 两种经济形态的均衡取决于非交易费用与交易

费用的边际比较 (这里暂时离开收益概念, 将在下面考虑) , 当

两者的边际变化率相等时, 交易费用与非交易费用的总和——

我们称之为“经济运行费用”达到最小化, 自给经济与市场经

济处于均衡状态, 否则, 两种经济形态将发生相互替代关系。上

述分析可用模型表示如下:

C= C t+ Cu ⋯⋯ (1)

式中C、C t、Cu 分别表示经济运行费用、交易费用和非交

易费用, 当M C t< M Cu 时 (M C 表示各种相关的边际费用) , 市

场经济取代自给经济, 表现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和自给经济的萎

缩, 只有当M C t= M Cu 时, 两种经济形态才处于均衡状态。

21 企业与市场的互补性关系

由于交易费用由市场交易费用和企业内部交易费用两部

分组成, 所以 (1) 式也可改写为:

C= Cu+ Cm t+ C it ⋯⋯ (2)

式中, Cm t、C it表示企业的市场交易费用和内部交易费用。模型

(2) 说明一定的资源可以配置在自给经济中或市场经济中, 配

置在市场经济中又有企业和市场两种方式。当M Cu = M Cm t=

M C it时, 一定的资源在自给经济、市场和企业三者之间的配置

处于平衡状态。当然, 这是在各种配置方式所取得的边际收益

相等的条件下而言的。对己存在的企业来说, 如果某企业把一

定自给经济资源融入企业内部交易之中, 它不仅要花费内部交

易费用, 而且这一行为也必然带来其市场交易的扩大, 增加其

市场交易费用。所以, 要使企业这一行为发生, 只有当Cu> Cm t

+ C it , 且Cm t> C it时, 才能发生。此时, 企业与市场一同扩大,

两者呈互补性关系而不是替代性关系。或者, 企业最初处于一

般经济形态 (指由自给经济和市场经济共同组成的经济形态,

下同) 中的交易均衡状态, 若此时有C it< Cm t , 则企业取代市场,

市场交易费用下降, 同时有Cm t+ C it< Cu , 分工的市场经济取代

自给经济, 市场总量或总范围扩大, 企业与市场表现为同时扩

大的互补性关系。对新产生的企业 (不包括兼并新产生的企

业) , 上述结论同样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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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与市场的互补性关系, 也可直接从打破科斯的假设出

发来分析。当企业处于一般经济形态中的交易均衡时, 有如下

表示式:

M R itöM C it= M Rm töM Cm t= M R SöM CS ⋯⋯ (3)

式中,M R it、M Rm t表示企业的内部交易与市场交易的边际收益,

M R S、M CS 表示一定的资源用于自给经济中作生产性资源所取

得的边际收益及其边际机会成本。模型 (3) 说明一定的资源用

于企业内部或用于市场作为交易资源或者用于自给经济中作

生产性资源取得的收益相等时, 企业处于一般经济形态中的交

易均衡状态。在此模型中 , 当M R itöM C it> M Rm töM Cm t时, 企

业取代市场, 同时,M Cm t变小, 这导致M Rm töM Cm t> M R SöM CS,

市场取代自给经济, 从而表现出企业与市场一同扩大的互补性

关系。

31 在市场经济中市场交易费用下降更快条件下企业为什

么扩大

根据新制度经济学家对交易费用产生原因的分析并综合

科斯模型、阿尔钦—德姆塞茨模型、威廉姆森—克莱因模型、张

五常模型、格罗斯曼—哈特—莫尔模型、瑞奥登模型等 6 个模

型的观点βλ, 我们得出如下模型:

C t= Cm s+ Cm i+ C is+ C ii+ C im ⋯⋯ (4)

式中, C t 表示企业的交易总费用, Cm s、Cm i分别表示由专用性原

因引起的市场交易费用和由信息不足原因引起的市场交易费

用, C is、C ii、C im 分别表示由专用性原因引起的企业内部交易费

用、信息不足原因引起的内部交易费用和企业内部监督管理费

用, 当M Cm s= M Cm i= M C is= M C ii= M C im时, 企业处于市场交易

与内部交易的均衡状态, 交易总费用最小。

根据我们在前面对企业内部交易费用变化原因的分析, 可

以知道该模型的缺陷是忽视了生产效率的提高使企业内部生

产一定产品或劳务的交易所分摊的交易费用下降的影响。所

以, 模型 (4) 可改为:

C t= Cm s+ Cm i+ C is+ C ii+ C im - C ip ⋯⋯ (5)

式中, C ip表示因生产率的提高而使一定的内部交易额所降低的

交易费用。实际上, 模型 (1)、 (2) 和 (4) 只有在添加了- C ip

这一项之后, 才可以在科斯的假设下进行分析, 并得出上述有

关结论, 因为这一项的存在, 使我们在理论上可以通过调整-

C ip的大小来保证各种交易的边际收益相等。

模型 (5) 表示的仍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交易的均衡模

型, 它所表明的企业与市场的关系仍然只能是一种替代性关

系, 不过, 由于C ip的存在, 使C it变得比此前的模型要小, 从而

使企业对市场的取代范围或程度可能更大, 事实上, 正是由于

C ip的存在, 才使这一模型能说明过去所有的模型所不能说明的

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在单位产品的市场交易费用持续下降而企

业的内部交易费用未下降或下降很小的情况下, 企业规模为何

不缩小, 甚至反而扩大这一事实, 这就是由于生产率的提高使

一定的内部交易所分摊的交易费用比市场交易下降更快, 所以

才有企业规模不但未缩小, 甚至反而扩大的现象。并且, 正是

由于C ip的存在, 从短期来看, 即使有M C it> M Cm t , 但只要在长

期生产率的提高能使M C it< M Cm t, 企业就有可能采用内部交

易方式而不是市场交易方式。归根到底, 上述现象是由企业或

企业交易的二重性所致。这里, 我们要强调的是, 模型 (5) 中

各项交易费用与我们在企业二重性分析中关于交易费用概念

内涵的分析, 两者并不矛盾, 模型 (5) 只是对交易费用存在及

其关系所进行的现象描述, 而不是对交易费用进行定义和测

定。

对模型 (5) 分析所得到的结论, 也可直接从打破科斯的假

设得到说明, 在市场经济最一般的情况下, 企业的两种交易均

衡条件应表述为:

M R itöM C it= M Rm töM Cm t ⋯⋯ (6)

模型 (6) 表明只有当两种交易的边际费用支出与取得的边际收

益成比例时, 企业才处于两种交易的均衡状态。随着企业内部

交易的不断重复或生产规模的扩大, 规模经济开始发生作用,

有M R it> M Rm t或M R itöM C it> M Rm töM Cm t, 这说明企业处于非

交易均衡状态, 应继续扩大内部交易规模或生产规模, 一直到

M R itöM C it= M Rm töM Cm t时, 企业才处于交易均衡状态。上述分

析说明, 仅仅根据M C it= M Cm t的原则来判断企业规模或企业

与市场的边界是不完整的, 因为当M C it= M Cm t时, 可能有M R it

> M Rm t, 这说明企业还应继续扩大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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